关于做好2017届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为保证我校2017届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等有关工作的有序推进和顺利完成，确保学生顺利就业和平安离校，根据陕西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对2017届毕业生有关工作要求如下：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

做好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等有关工作，影响学生顺利就业和稳定离校，关系到学校乃至社会的稳定。各院系要充分认识，加强领导与管理，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资格审查等各项工作。

相关工作安排见附件一，请务必按时准确完成相关工作。
二、具体要求
（一）毕业日期

根据有关规定，2017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毕业日期为2017年7月1日以后的法定工作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与上传数据库中的毕业日期必须一致。我校2017届毕业生毕业日期定为2017年7月3日。
（二）毕业生学籍信息核对
我校2017届毕业生信息已于2016年5月进行了核对。为保证有关核对信息的准确，请各院系通知涉及毕业信息有变更的学生及时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确认。核对后至今又有信息变更的，请及时收集变更材料，于5月30日前报教务处。
（三）毕业生人数的核对

请各院系复核本院系2017届毕业生人数，请将核对结果（附件二）于5月20日之前报送教务处考试学籍科。

（四）毕业生学历证书照片的核对
上网照片的核对：请遵照《关于2017届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安排的通知》的要求进行。

纸质照片的核对：即日起至5月20日前，请各院系指派2017届毕业班每班二至三名认真负责的班干部到教务处考试学籍科（行政楼406室）核对本班学历证书照片。

未参加集体拍摄的毕业生应及时联系新华社补拍，6月10日前仍未取回照片的将导致学历证书及学信网相关数据缺失。
（五）毕业生毕结业资格审查
毕业生毕结业资格审查是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重要前提，是以教育部学籍资格审查通过的毕业生数据为依据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要求审核其毕业生身份和毕结业结论，从而确定其是否可以颁发学历证书以及颁发何种学历证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院系要务必重视此项工作，按照《关于做好2017届毕业生毕结业资格、授学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按时完成各项工作。我校将于2017年6月12日到教育厅进行数据预审，2017年6月20日最终数据将通过学信网上报教育部。
请各院系认真做好以上各项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1、2017届毕业生有关工作安排
      2、2017届毕业班人数核对结果

教务处      
2017年4月25日 
附件一：

2017届毕业生有关工作安排

一、5月30日前收集涉及有关学籍变更学生的证明材料报教务处。

二、5月2日—5月20日核对学历证书纸质照片。
三、5月19日前将毕业生人数复核结论报教务处。
四、5月29日前教务处公布清考成绩。
五、6月2日前将申请延迟毕业的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报教务处。
六、6月9日前各院系将毕业生集中实践环节成绩报教务处。

七、6月9日前各院系将毕、结业资格审核结论报教务处。
八、6月12日教务处到省教育厅进行毕业生数据预审。
九、6月13日教务处审核后公示2017届毕、结业学生名单。

十、6月15日上午10时前各院系将授学位资格审核结论报教务处（含普高、成高、留学）。

十一、6月19日左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集体审定授学位名单。
十二、6月20日教务处编排学位证书编号，并进行学位证书年报的准备工作。
十三、6月20日教务处向省教育厅上报毕、结业学生名单
十四、6月21日教务处编排学历证书编号，并进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十五、6月16—26日教务处制证（毕业证及学位证），各院系协助完成照片粘贴，验印等工作。
十六、6月27日前各院系协助教务处完成成绩单归档、学籍卡归档等工作。

十七、7月3日颁发毕业证及学位证书。
附件二：

2017届毕业班人数核对结果
我院系2017届毕业班（行政班）共计     个 
	序号
	班级
	教务系统人数
	实际

人数
	教务系统名单是否无误
	备注

（核对记录单中人数多或少的，都请在此注明学号、姓名和原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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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时间：                 
说明：本表报送后若仍有学籍异动等情况导致人数发生变化的，请及时更新本表并以书面形式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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